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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15年第 5次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 3月 24日(星期二)下午 2時整 

地點：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樓 402 會議室 

主席：程副主任委員大維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紀錄：林慧美 

壹、 主席宣布開會：確認出席委員已達法定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認備查。 

參、 確認案： 

「承天禪寺土城區南天母段 845等 11筆地號寮房新建工程環境

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停止營運期間環境監測計畫)」確認

審查會 

決議：確認通過變更內容對照表。 

肆、 審議案： 

第 1案：「頂城新鎮建築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六次變更內

容對照表(停止開發完成階段環境監測)」第 1次審查會 

一、 決議：補正後通過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查，並依下列意見詳實補正，俾利書件

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一) 本案經檢核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同意以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 

(二) 本案後續若要續行開發興建(新申請建造執照)，應依環評法第 16 條暨

其施行細則第 37 條及第 38 條規定辦理變更事宜，並經環評審查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始得執行。 

(三) 餘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充辦理。 

(四)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修訂本由承辦單位確認後，提送委員會

確認通過。 

二、 委員（單位）審查意見如下： 

(一) 委員審查意見 

1. 環境部訂有環境振動管理指引標準可引用參考（P.5-19）。 

2. 邊坡安全監測有已達行動值之情況，其行動之準則有無訂定或緊急

應變之計畫。 

3. 邊坡安全監測宜繼續觀測以為預防並減輕暴雨、地震對環境衝擊之

影響。 

4. 停止環境監測後，環境之維護、管理計畫宜說明。 

5. 基地內生態雖有改善，但 113 年與 114 年相較，哺乳類及爬蟲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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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數有下降趨勢，仍建議加強保育行為。 

(二)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1. 經檢視第六次變更內容對照表，尚無本局相關事項。 

2. 開發完成後，停止環境各類監測(含交通量監測)，因道路服務水準

並未因發完成後而下降，本局無意見。 

(三)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有關本案開發計畫範圍內未建築區域及剩餘未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

申請人應具體切結：未建築區域後續不再申請建築開發，另剩餘未使

用之總樓地板面積不得挪至計畫區內其他建築用地使用。 

(四)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請補充本案環說書第 1 次及第 2 次變更內容對照表之核定函文，另

表 4-2 應將兩次變更對照內容分別臚列，並應補充第 4 次變更內容

對照表經本府審查決議不同意變更之函文。 

2. 本案內文土地地籍資料請補充段名。 

3. 本案後續若要續行開發興建(新申請建造執照)，應依環評法第 16 條

暨其施行細則第 37 條及第 38 條規定辦理變更事宜，並經環評審查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執行。 

 

第 2案：「勝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鶯歌廠設立案環境影響說

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平面配置圖、雨水回收方式及監測計畫表

修正)」第 1次審查會 

一、 決議：補正後通過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查，並依下列意見詳實補正，俾利書件

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一) 本案經檢核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同意以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 

(二) 本次申請 2.6CMD 之生活污水處理設施變更為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

理設施，應敘明處理量能是否足夠及生活污水排放管線、流向及排放

口位置。 

(三) 本次申請雨水貯留利用系統變更為 2 座雨水貯留桶，應補充變更之合

理性、設置規劃(含收集管線圖說、桶槽安全性、使用年限及更換規劃)、

安裝期程及區域聯外排水系統流向。 

(四) 本次申請地面水質監測項目內容變更之合理性應再補充。 

(五) 餘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充辦理。 

(六)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修訂本由環評委員確認後，提送委員會

確認通過。 

二、 委員（單位）審查意見如下： 

(一) 委員審查意見 

1. 環評定稿本公告審定於 113 年 8 月，內容包括雨水貯留利用系統，

雨水滯洪池等，至今仍未施作，原因何在宜予說明，如實際並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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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也應及早提出變更，何以拖延達一年半之久。 

2. 雨水貯留桶所需容量計算宜補充。 

3. 免用雨水滯洪池之理由及替代措施宜補充說明。 

4. 排水管線系統、聯外排水路，及雨水回收系統宜有圖示或說明。 

5. 原規劃是否規劃僅收集屋頂雨水？地表上的雨水如何處理？「池」

與「桶」在雨水收集的功能上是不同的。 

6. 請說明雨水貯留桶的安裝期程，安裝方式及地震時之安全性。 

7. 當初通過環評之承諾是要設污水處理設施及雨水貯留系統（雨水貯

留槽及雨水滯洪池），為何至今尚未設置？是否涉及違反環評相關法

規？ 

8. 承 7.，為何可以廢除之？而且為何可以用變更內容對照為之？ 

9. 請補充雨水貯留桶，若桶裝滿，水流至何處？ 

10. 雨水貯留桶採 PVC 材質，應說明使用年限及更換時機。 

11. 該公司生產家具木門加工(1)無事業廢水排放，因此將「污水處理」

刪除，(2)增建廠房，無下挖雨水貯存池，以雨水貯留桶來替代。請

說明第二項未施作原因，貯留桶設置合理性，貯留水未來之利用。 

12. 製程產生粉塵，設： 

(1) 集塵設備，應為合理。 

(2) 空氣品質監測。 

13. 請將圖示不符或變化處修正。 

14. 本次環評理由之說明應明確。 

(1) 圖說與現況不符→原因。 

(2) 設置 2 座（共 14 噸）貯留桶正當性→區位及設置評估原則。 

15. 刪除雨水滯洪池，日後氣候變遷之因應策略。 

16. 本開發案“引用建廠施工圖說”，為何會“錯畫”雨水滯洪池及污

水處理設施？還是是開發單位未依環說書確實履行？針對此部分應

釐清並有完整的說明。 

17. 為何本環評開發案可以刪除環境監測計畫？基本上所有環評案都會

有環評監測計畫。 

18. 本基地依法是否必須設置雨水滯洪池？雨水回收池與滯洪池功能目

的並不相同！另請補充說明目前雨水回收系統的初步規劃，包括集

水範圍、溢流、補充自來水等等。 

(二)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本局無新增意見。 

(三)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原環說書預鑄式汙水處理設備誤植文字為汙水處理設施及修正雨水

集雨量論述，暫無本局議題且無意見。 

(四)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1. 經查審議第 2 案之報告書，旨揭地號為本市鶯歌區橋子頭一段 786、

787 地號，係屬一般農業區丁種建築用地，且依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新竹分署 115 年 1 月 12 日竹管字第 1152110181 號函非位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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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林範圍，故非屬森林法施行細則第 3 條各款規定所稱林地，無涉

森林法土地管制規定。 

2. 查案址內目前未有本市列管之珍貴樹木，倘有珍貴樹木認定疑慮，

請將樹徑大小、樹木年齡及具地方特性、歷史性或學術研究價值等

相關資料列冊函送本局認定。 

3. 本案私有用地內如有喬木樹幹直徑達 60 公分以上(離地高度 1.3 公

尺處，若其已分枝者，以各分枝樹幹直徑合併計算之），請以原地保

留為原則(後續發現者亦同)，倘有遷植需求，請以基地內遷植為優先，

並參考本處網站/下載專區/樹木遷植流程依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

例提送遷植計畫審查，經核准後始得為之。 

(五)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請依現勘結論，說明圖面與現況不符的成因及理由，並說明是否與使

用執照相符，俾釐清相關變更是否涉及建築執照變更、申請。 

(六)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本案附錄有編號，內文引用時同步修正附錄編號。 

2. P.4-7，環保設施之污水處理設施應修正為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

施。 

3. P.6-4，有關第 6.1 節原環說書環評承諾事項彙整表進度說明，請重

新檢視內容之正確性。 

伍、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